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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 2019 级飞行学员外训项目合同 

甲方: 常州工学院                       签订地点：常州工学院 

乙方: 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时间: 2023年 5月 19日 

代理机构：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CWZC-JC2023-0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 2023年 5 月 15日进行的常州工学院 2019级飞行学员

外训项目(项目编号:CWZC-JC2023-016,计划单号：ZC3204000002023000394)的招

标结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前言 

1.1 鉴于甲方是经中国教育部与民航局（以下简称“CAAC”或“局方”批准

可开展飞行技术本科专业培养的全日制本科高等院校，其招收的高中生养成学员

符合 CCAR-67部与 CCAR-121部相关培养标准。 

1.2 鉴于乙方是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按照 CCAR-141 部的规定成立的民用

航空器驾驶员培训学校，其培训课程标准与质量完全达到 CCAR-141 部的要求，

可面向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公司提供优质的飞行员培训服务。 

1.3 甲乙双方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在平等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签订本合同，用以明确甲乙双方就飞行员委托培养相关事宜以及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 

第二条 培训内容及标准 

2.1 本合同约定的“培训”包括以下内容： 

（1） 飞行基础理论强化培训； 

（2） 中国民航局执照理论考试（私照、仪表、商照）； 

（3） 中国民航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测试（PCPEC）； 

（4） ICAO 英语培训课程及考试； 

（5） ATPL 执照培训课程及考试； 

（6） 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课程； 

（7） 仪表等级培训课程； 

（8） 商用驾驶员执照及多发等级培训课程； 

http://www.so.com/s?q=%E6%B3%95%E5%BE%8B%E6%B3%95%E8%A7%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95%E5%BE%8B%E6%B3%95%E8%A7%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 2 - 第 - 2 - 页 共 9 页 

（9） 高性能培训课程。 

2.2 培训标准 

乙方按照 CAAC 颁布的训练法规对甲方飞行学员实施培训，达到中国民航局

批准的教学训练大纲规定的技术标准，甲方飞行学员通过乙方的培训获得： 

①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商用驾驶员执照（含仪表等级、多发等级签注、ICAO4

级（含）以上签注、汉语言能力 4级（含）以上签注）、高性能执照； 

②ATPL 理论培训证书（含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ATPL考试有效通过成绩单）； 

③乙方颁发的结业证书。 

未获取上述证书的飞行学员，可在乙方继续学习直至取得上述全部证书，继

续训练费用由飞行学员自理。 

培训的具体实施，按照附件 A（飞行学员培训周期及培训大纲）中规定的、

经中国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进行。 

2.3 培训准入标准 

2.3.1 私照训练准入标准： 

①具有雅思 5.0分及以上成绩单（或 CET-4合格）； 

②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私照、商照、仪表执照理论考试有效通过成绩单。 

2.3.2单发商照训练准入标准： 

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2.3.3 多发商照训练准入标准： 

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ICAO4英语等级考试有效通过成绩单。 

2.3.4 高性能准入标准 

完成多发商照培训并取得执照，并具有 ATPL考试有效通过成绩单 

2.4 培训周期 

双方约定培训周期为 18个日历月（详见附件 A）； 

第三条 培训价格 

3.1 本合同单个学员整体培训费用以打包价格为准，每名学员飞行训练费用

为  ￥70.7 万元。 

此合同含学员人数为 5人，共计培训费￥ 353.5万元（大写：人民币 叁佰

伍拾叁万伍仟元整）。 

3.2 本合同价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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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CAO 英语培训费及考试费（仅首考）； 

②ATPL 培训费及考试费（仅首考）； 

③飞行训练费； 

④飞行制服费； 

⑤保险费； 

⑥教材教具费； 

⑦住宿费及卧具费。 

3.3 本合同价格不包括： 

① 伙食费； 

② 医疗费； 

③ 学员往返学校、公司与家的交通费； 

④ 学员补考费； 

⑤ 加课、加时费以及甲方提出的额外培训服务等所需要的费用。 

⑥ 年度体检。 

3.4 甲方学员因任何原因停飞，乙方应将停飞原因及训练情况及时书面通知

甲方，并得到甲方的书面认可。停飞前所发生的费用按照培训价目表结算，多退

少补，应退的培训费用在下一期结算时扣除。 

第四条 付款方式和进度 

4.1 培训费支付进度 

4.1.1 第一期付款金额为本合同约定总费用的 20%，在甲方学员抵达乙方后

14个工作日内支付。 

4.1.2 第二期付款金额为本合同约定总费用的 40%，在甲方飞行学员获得中

国民航局颁发的私照的人数达到培训总人数的 80%后 14个工作日内支付；  

4.1.3 第三期付款金额为本合同约定总费用的 30%，在甲方飞行学员完成单

发商照等级训练并获得 ICAO4 等级考试通过有效成绩单的人数达到 80%后的 14

个工作日内支付。 

4.1.4 第四期付款金额为本合同约定总费用的 10%，在甲方全部学员完成本

合同约定的培训内容后 14个工作日内支付。 

4.2 学员人数不包括中途停训学员。 

4.3 付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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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每笔款项到达支付条件后，乙方将向甲方发出付款通知单及增值税专

用发票，甲方在收到付款通知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14 个工作日内付清为正常

周期。 

4.3.2 若超出正常周期，乙方将按应支付该笔费用全额的万分之五/天向甲

方追加收取违约金。 

4.4 付款账号 

户名：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6100 1715 6000 5250 274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四路支行 

第五条 培训价格调整 

5.1 培训期间，如甲方个别飞行学员未能通过局方实践考试，为保证训练质

量，乙方有权在 5 小时内（含 5 小时）增加训练时间,但必须在 3 个工作日之内

向甲方通知并备案，说明学员的具体训练情况和加时原因；如加时训练累计达到

5小时以上，乙方需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获得甲方书面批准认可后，

方能进行加时训练。上述加时收费标准按培训单项价格明细计算，上述所发生的

加时费用由甲方飞行学员自理。 

5.2 其它需要增加的临时性额外费用由乙方及时书面通知甲方，经甲方批准

后方可实施。 

5.3 在本合同约定的培训期内，由于 CAAC 调整飞行训练大纲，导致课时变

化从而引起培训费发生更改的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第六条 甲方职责 

6.1 甲方保证送培的飞行学员政审合格，身体条件达到民航局规定的标准并

取得体检合格证，并满足双方约定的其他送培要求。  

6.2 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培训费用。 

6.3 协助乙方送培航校做好学员的教育和管理。 

6.4 飞行学员按期毕业后，甲方负责接收。 

第七条 乙方职责 

7.1与飞行训练和 CAAC所监督的考试相关的一切事务均由乙方根据 CAAC批

准的飞行手册及 CAAC的民用航空法律、法令、规则进行管理。 

7.2 在飞行学员达到 30 小时飞行训练时间前，乙方对飞行学员进行训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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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由合作航校向甲方出具书面评估报告。对于评估结论为合格的学员，培训

期间乙方将不再以技术原因停飞。 

7.3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下述送培飞行学员的表现情况和训练进程。 

7.3.1 在培训周期内，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书面报告甲方学员理论学习、各

类考试、飞行训练等具体表现和训练进展。 

7.3.2 在培训周期内，如甲方学员发生违纪违规的不良表现，乙方在 2个工

作日之内向甲方报告；如甲方学员发生飞行训练相关的安全事件和非正常事件，

乙方在 24小时内向甲方通报。 

7.3.3 训练结束时，向甲方提供每名飞行学员的个人完整记录，包括飞行小

时数、每种机型的飞行小时数、飞行评估、考试成绩单、飞行作风养成报告表及

毕业评语。 

7.4 乙方负责及时向甲方通报乙方飞行训练组织期间的相关不安全事件以

及后续不安全事件的处理结果。 

7.5 乙方负责甲方飞行学员在培训期间的生活、学习、教育和人身安全等，

具体程序按合作航校学员管理手册和甲方的有关规定对在校飞行学员进行管理。

如甲方飞行学员因严重违反校规、触犯法律、违反训练运营程序、由于个人原因

出现安全事故等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给予停飞处理。 

7.6 乙方负责甲方飞行学员在航校培训期间发生的疾病、意外事故的处理和

善后工作。 

7.7 为甲方飞行学员按如下标准安排食宿，费用按本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收

取。 

7.7.1 乙方提供就餐餐厅。 

7.7.2 乙方提供学员公寓。 

7.7.3 在转场飞行训练中，因故需在外地过夜，乙方负责甲方学员住宿所需

的合理费用。 

7.8 向甲方飞行学员免费提供学员宿舍地至训练地的交通。 

7.9 培训期间，为甲方飞行学员提供在乙方航空器上因意外发生的保额最高

为 100 万元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伤亡事故保险。 

7.10 乙方负责在甲方飞行学员完成训练后及时向甲方通报，并在 15个工作

日内完成学员离校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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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赔偿责任 

8.1 飞行训练期间，如出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乙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处理。善后工作以乙方合作航校处理为主，甲乙双方提供必要协助。 

8.2 在飞行培训过程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甲方死亡，伤残等损害，

乙方不承担任何刑事和经济赔偿责任。 

8.3 在飞行培训过程中，非因甲方送培飞行学员故意，造成训练器材损坏，

甲方飞行学员不承担任何刑事和经济赔偿责任。 

8.4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若甲方超出正常的付款周期，乙方将按应支付

该笔费用额的万分之五/天向甲方追加收取违约金，乙方有权停止甲方学生的训

练，由此产生的培训延期和损失由甲方承担。 

8.5 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见附件 A），若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飞行学员

超期毕业，乙方将按每名飞行学员培训总额的万分之五/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8.6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合同任意一方不能履行合同都要承担违约责任，违

约责任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确定。 

第九条 不可抗力 

9.1 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界灾害、法律变更、战争、骚乱、火灾、

没收、征用、罢工、暴动，以及发生不可抗力一方能证明超出其控制能力的其他

事件。 

9.2 合同任意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义务的，可暂停履行其义务，

但必须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将不能履行义务的原因、情况及不能履行合同义务

的持续时间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尽一切努力尽快克服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如对方要求，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履行合同一方应提供权威部门的

证明文件。 

9.3 如果在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后 30 日内，不可抗力事件仍未消除，双方应

协商解决；如果在不可抗力因素发生 30日后 60日内，不可抗力事件仍未消除，

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合同任何一方有权在不损害对方在此以前权利的情况

下，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合同。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转让和终止 

10.1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和变更，任何一方不得单

方面变更本合同条款。对本合同内容的任何修改、补充或变更须采用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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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加盖公章后正式生效。本合同修改、变更部分应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 

10.2 未经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本合同

下的权利和权益。 

10.3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合同期满前可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10.3.1 若一方实质上违反本合同或未履行本合同下的义务，并在收到另一

方告知其违反或未履行合同的通知后 7个工作日内仍未能纠正，则另一方可书面

通知终止。 

10.3.2 若一方无偿债能力、破产或改变其所有权结构，另一方认为可能对

其履行本合同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则可终止本合同。 

10.3.3 本合同根据本条款而终止，不影响任何一方针对另一方违反本合同

的任何行为索赔的权利。 

第十一条 通知 

11.1 本合同有关通知必须为书面形式，由一方通过传真或特快专递发给另

一方。各类通知必须送到下列接收人地址： 

甲方：常州工学院 

联系人：江炜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666号（213032） 

电话：15295181972 

乙方：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金社 

地址：陕西西安雁塔区唐延路 1 号旺座国际城 E座 1801 室 

电话：18202940158 

11.2 任何一方变更联系人、地址、传真或邮编，应提前五日书面通知另一

方。 

第十二条 争议处理 

双方之间发生的与本合同相关的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端应由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端若在发生后 30 天

内未能协商解决，双方均同意，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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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至所载飞行培训全部结束后终止。 

第十四条 合同的效力 

14.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代理机构备案壹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 本合同的附件是合同的一部分，需加盖双方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4 本合同中若有条款无效、非法或不能执行，不影响或削弱其他条款的

效力、合法性以及执行。 

 

甲方：（盖章）常州工学院                 乙方：（盖章）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666号          地址：陕西西安雁塔区唐延路1号旺座国 

际城E座1801室 

电话: 0519-88510225                     电话:029-88315518 

开具发票信息：                          开具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常州工学院               单位名称：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交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开户行：建行西安高新四路支行 

银行账号：324006010018170040341         银行账号：6100171560005250274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税号）： 

12320400467283964D                      91610000552155000W 

 

招标代理机构（鉴证方）：江苏春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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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飞行学员培训周期及培训大纲 

1、培训周期控制：培训周期为 18个日历月，其中： 

    地面理论培训周期：3个日历月 

私照培训周期：4个日历月； 

单发商照（含仪表等级）培训周期：4个日历月； 

ATPL 和 ICAO 英语培训周期：1 个日历月； 

ICAO 考试周期：1个日历月； 

多发培训周期：2个日历月； 

ATPL 考试周期：1个日历月； 

高性能训练课程：2个日历月 

2、培训大纲： 

飞行训练阶段：（小时/人） 

飞行训练标准及完整课程小时统计表： 

阶段 机型 真机 FTD 总飞行时间 

私用驾驶员执照课程 待定 57:00 3:00 60:00 

仪表等级课程 待定 21:00 14:00 35:00 

单发商照执照课程 

待定 85:00 15:00 100:00 

待定 2:00  2:00 

多发商照执照课程 待定 30:00 3:00 33:00 

高性能执照课程 待定 10:00 10:00 20:00 

合计   250:00 

注：最终训练大纲以合作航校局方批复大纲为准。 

 

 

甲方：（盖章）常州工学院                 乙方：（盖章）陕西凤凰国际飞行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